
温 州 市 财 政 局 文件

温财投资〔2017〕119号

温州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温州市本级政府投资基本建设项目竣

工财务决算审批流程（试行）》的通知

市级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温州市本级政府投资基本建设项目竣工

财务决算办理，根据《基本建设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 81

号）、《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暂行办法》（财建

〔2016〕50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并结合本市实

际，制定印发《温州市本级政府投资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

决算审批流程（试行）》，请遵照执行。

温州市财政局

2017年 4月 21日



温州市本级政府投资基本建设项目

竣工财务决算审批流程（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温州市本级政府投资基本建设

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办理，加强财政项目审核，加快审批效率，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度制定本审批流程。

第二条 基本建设项目是指以新增工程效益或者扩大

生产能力为主要目的新建、续建、改扩建、迁建、大型维修

改造工程及相关工作。

第三条 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市本级项目按如

下要求报批：市财政拨款的非经营性项目、财政性投资占项

目概算投资比例超过 50%（含）的经营性项目、政府付费或

可行性缺口补助占项目营运支出比例超过 50%（含）的经营

性项目，其竣工财务决算需经市级项目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

财政局批复。

第四条 温州市本级政府投资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

决算申请办理的审计依据应包含：项目建设单位的项目竣工

财务决算报表、竣工财务决算说明书、竣工财务决算相关资

料；中介机构财务决算审计报告；项目主管部门竣工财务决

算审核报告及温州市财政项目预算审核中心（以下简称市财



政审核中心）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意见书。

第二章 审批管理职责

第五条 市财政部门是政府投资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

决算审批的职能部门，对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的审批实行“先

审核、后批复”。市财政部门完成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核后，

向项目建设单位出具“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批复意见书”，

同时抄送项目主管部门。内容包括：

（一）建设项目名称、建设项目内容；

（二）建设项目立项时间、批准概算；

（三）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金额；

（四）建设项目其他事情说明。

第六条 市财政审核中心对中介机构出具的项目竣工财

务决算审计报告进行书面审核或复审，并结合项目主管部门

的审核报告出具相应的审核意见书。审核意见书是财政部门

安排项目预算、拨付资金、审批工程结算报告或竣工财务决

算报告的重要依据。

第七条 项目建设单位主管部门应指导和督促所属的

项目建设单位做好政府投资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同

时负责对其编制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

报告。

项目建设单位主管部门对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提

出整改意见，落实项目建设单位所需整改内容，并出具竣工



财务决算审核报告。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报告内容应当详实，

主要包括：项目情况说明；项目审核依据、结果确认；项目

整改内容意见、建议；其他事项说明等。

第八条 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项

目竣工财务管理，按时编报竣工财务决算；应当及时办理资

金清算和资产交付手续，并依据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批复意见

办理产权登记和有关资产入账或调账。项目建设单位完成资

金清算和资产移交后需向财政部门备案。

第九条 中介机构对市财政审核中心委托办理财务竣工

决算项目进行审计并出具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报告，审计报告

内容应当详实，主要包括：审核说明、审核依据、审核结果、

意见、建议等。

第三章 审批工作流程

第十条 项目建设单位按时编报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报

表，提供竣工财务决算说明书、竣工财务决算相关资料及部

门审核过程中所需依据资料。

第十一条 主管部门为项目建设单位的，直接发文向市

财政局申请办理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批复；项目建设单位

为二级单位的，发文申请办理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批复需

经项目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报送市财政局。

第十二条 市财政局根据项目建设单位申报内容结合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通过初审后委托市财政审核中心对项目



进行财务决算审核。

第十三条 市财政审核中心根据市财政局出具的委托

书及项目建设单位送审资料，自行或委托中介机构对项目竣

工财务决算进行审计。

第十四条 项目建设单位、项目建设单位主管单位在中

介机构审计过程中应主动配合，做好充分沟通，并落实整改

审计所提的重大问题。

第十五条 中介机构根据审计情况，出具竣工财务决算

审计报告，报送市财政审核中心，并抄送项目主管部门和项

目建设单位。

第十六条 项目建设单位、项目主管部门根据中介机构

审计报告出具意见。

第十七条 市财政审核中心根据中介机构财务决算审

计报告，结合项目建设单位、项目主管部门意见出具项目竣

工决算审核意见书，报送市财政局。

第十八条 市财政局根据市财政审核中心竣工财务决算

审核意见书，按照相关程序审核后，正式发文予以批复。

第十九条 项目建设单位在收到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批

复意见后，应及时办理资金清算，产权资产登记移交等相关

事项并报市财政局备案。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条 项目建设单位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验



收和使用管理中，应当按照《温州市实行政府投资建设项目

法人责任制若干规定》（温委办发〔2011〕48 号）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市级财政部门应加强基本建设竣工财务

决算的管理，建立项目竣工决算办理人员库、待办理竣工决

算项目库和已办理竣工决算项目库，并加强项目负责人及财

务主管人员、重大项目的相关工程技术主管人员业务培训。

项目建设单位上述人员应在培训后才能开展相关工作。

第二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有违反国家有关投资建设项

目规定的，按照《财务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

第 427 号）、《浙江省政府投资预算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

令第 286号）相关规定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处理、处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审批流程由温州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各县（市、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审

批流程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审批流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温州市本级政府投资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

办理示意图

http://gongwen.cnrencai.com/banfa/


项目建设单位编报财务决算

项目建设单位发文申请办理财务决算

市财政局受理出具审计委托书

主管部门

签署意见

市财政审核中心委托中介机构审计

中介机构出具财务决算审计报告和审核表

建设单位、主管单位在中介机构编制报告过程中

充分沟通，落实整改审计所提的重大问题

市财政审核中心复审，出具审核意见书 项目主管部门出具

意见

市财政局竣工决算批复

项目建设单位出具

意见

资产管理部门办理资产移交手续完成

项目建设单位办理产权、

资产登记等事项
项目建设单位办理尾款结

算和投资资金清算

市财政局备案

附件：

温州市本级政府投资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办理示意图

（二级单位）

（主管部门）



温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7年 4月 21日印发


